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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海争端中的海洋法适用
顾德欣

南海争端的现实

冷战结束后
,

世界的基本趋势是向和平与协调的方

向发展
,

但南海的风浪却不平静
,

南海争端正逐渐成为东

亚地区新的热点
。

南海争端集中在领土要求和划分大陆架与专属经济

区诸问题上
。

在历史上
,

南海是一处较为平静的海洋
,

几

乎不存在什么争端
。

只是在美国侵越战争失败
,

尤其是柬

埔寨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以后
,

东南亚有关国家为夺取南

海丰富的石油贮藏
,

纷纷侵入南沙群岛
,

以及这一期间海

洋法律制度的发展
,

才形成南海争端的事实并使其 日益

复杂化
。

越南于 年后
,

陆续侵占南海群岛的 个岛屿

和岛礁 菲律宾于 年后侵占 个岛屿和岛礁 马来

西亚于 年代侵占其提出领土要求的 个岛礁中的

个 文莱紧步后尘
,

也称对南海群岛西南端的南通礁拥有

主权
。

除文莱外
,

上述各国在所占岛屿上分别驻军
、

、

人 年度
。

各国在占领各岛屿和岛礁前后
,

陆续对我传统海疆

线以 内水域提出要求并强行划分
。

越南侵入我传统海疆

线内 。 多万平方公里海域
,

菲律宾
、

马来西亚
、

印尼
、

文莱分别侵入我
、 、 、

万平方公里海域
。

在瓜

分南海水域时
,

越与印尼
、

马
、

菲
,

印尼与越
、

马
,

马与

越
、

菲
、

印尼
、

文莱亦发生冲突
。

与此同时
,

越
、

菲
、

马等国加紧对所占海域进行开发
,

以显示所谓有效行使主权
。

年
,

越南将南沙西部海

区作为海上油气田资源开发重点
,

先后与美
、

英
、

荷等国

十余家石油公司联合勘探油气资源
,

越 目的是以此作为
“

对付中国的不明示的外交保障
” 。

田菲律宾将海产开发

扩大到中业岛海区
,

马来西亚的油气田开发深入到我传

统海疆线内海区 海里
。

近年来
,

菲马
、

越马 已就冲突

区域油气资源开发或签订条约或达成协议
。

越南是侵占

南海的主要受益者
,

为保持既得利益和加强在南海的地

位
,

越南于 年夏正式加入东盟
。 “

越南的现行战略是

联合东盟
,

希望这种联合能导致该组织对其在南海领土

要求的承认
,

并能将中国在南海群岛对其可能进行的反

击视为对东盟集团利益的侵害
” 。

为维持在南沙的利益
,

越
、

菲
、

马等国加强了对所占

岛屿的军事控制和军备竞赛
。

年初
,

印尼从前东德

购进 艘舰艇 轻型艘护卫舰
、

艘扫雷艇
、

艘登

陆艇
。

马来西亚从英国定购 艘护卫舰
,

从瑞典定购

艘新型潜艇
,

并于 年 月宣布拟从俄国购进 架

米格 型战斗机
。

菲律宾将海军现代化作为军队建设的

头等任务
,

拟更换大部分海军装备
。

越南通过扩建海上应

急作战部队和军事培训单位的建设
,

正强化对所占岛屿

和 岛礁的控制
。 “

一些国家的海军正由褐色海洋向蓝色海

洋扩展
” , “

如果这种势头继续发展且得不到抑制
,

这一区

域将来可能会被拖入到一场军事冲突之中
” 。

二
·

海洋法的适用

年通过的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》被公认为迄今

缔结的最全面和最重要的海洋法文件
,

年 月已

正式生效
。

海洋法
“
作为有效的法律规范所以形成的方式

或程序
”

是指海洋法的渊源
,

也就是海洋法的形式及其

形成方式
。

海洋法的渊源主要有两个 条约和习惯
。

《联

合国海洋法公约》是海洋法的最主要的条约
。

习惯法按照

《国际法院规约 》的解释
,

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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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

南海群岛基中国的固有娜土
,

沐璐无可争排的京

实斌中国在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得到国际上的广泛

承认
。

一
二

法律者
。 “

通例
”指“ 一般实践

” ,

即长期和多次的实践
。“

而

经接受为法律者
”

指 已经各国接受的通例
。

因此
,

习惯有

两个要素 一般实践和有意识的确认
。

战后
,

习惯法规则

基本以条约的形式被编纂为海洋法规
,

但仍有一些海洋

法律以不成文的习惯原则的形式存在
。

此外
,

国际组织的

决议和规则
、

重要司法判例以及国际法学者的著作等均

可作为查找习惯法规则的证据
。

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》虽然与另一个重要的海洋法规

— 年大陆架公约存在某些法律冲突
,

但一般认

为
,

它重 申和加强 了大陆架公约
,

并将 年后发展了

的习惯法规则予以编纂
。

因此
,

它被视为海洋法律制度的

集大成者
。

同时也应看到
,

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》并非涉及

所有海洋法律问题
,

其所涉及的法律制度也并非完整
。

所

以在适用该公约时
,

习惯法规则仍享有一定地位
。

南海争端的核心间题有两个
,

一是岛屿和岛礁的归

属
,

二是领海
、

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
。

海洋法主要

涉及后者而不是前者
。

南海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
,

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
。

年 月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
、

年

月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文件—
《中国对西沙群

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 》
、

年中华人 民共和

国外交部发表的《关于西沙群岛
、

南沙群岛问题的备忘

录 》
、

年 月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 次会议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

法》均阐述了中国的严正立场
。

两千余年来
,

中国对南海

诸岛的记述不绝于书
。

据考证
,

中国历代记述南海诸岛的

图籍多达一百余种
,

圈“

我国史籍记载中的石塘
、

长沙及

由此演变的千里长沙
、

万里长沙
、

千里石塘
、

万里长堤等

等类似的古代名称
,

都是指我国南海诸岛而言的
” , “

这种

纯粹中国式对南海诸岛古代地名的命名
,

自南宋至今
,

一

直为历史所沿用
,

时间达八百年之久
,

单从国际通行的惯

例名从主人的原则而论
,

南海诸岛主权归属 中国
” 。

早

在公元前 世纪的汉武帝时期
,

中国人民就开始在南海

航行
,

通过长期航海实践先后发现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

岛
。

此后
,

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
,

陆续来到两群岛进行

开发经营
。

随着开发经营
,

中国历代政府这两个群岛进行

了管辖
。

北宋 公元 年至 年 时
,

中国海军 已巡

海至西沙群岛一带
。

元代初年
,

政府对全国 个地方进

行了天文测量
。

至元 年 公元 年
,

元世祖忽必烈

亲派天文学家郭守敬到南海进行测量
,

并在西沙群岛设

观测点
。

明
、

清两代
,

由中国官方编撰的《广东通志》
、

《琼

州府志》和《万州志》都指明西沙和南沙群岛当时属广东

省琼州府万州 今海南省万宁
、

陵水县境 所有
。

清康熙年

间 至 年 和宣统年间 年 政府曾派海军

巡视诸群岛
。

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还

见之于许多官方舆图
,

如清朝绘制的《皇清各直省分图》

年
、

《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》 。 年
、

《大清一

统天下全图》 年 等
。

年
,

中国广东省政府宣

布将西沙群岛划归海南岛崖县管辖
。

年
,

中国政府

内务部批准广东省商人何瑞年在西沙群 岛开办实业
。

年
,

广东省政府派员乘军舰赴西沙群岛考察
。

第二

次世界大战期间
,

两群岛被 日本侵占
。

战后
,

中国政府于

年接收西沙和南沙两群岛
,

并派兵驻守
。

中华人民

共和 国成立以来
,

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对西沙群岛和南

沙群岛进行管辖和经营建设
。

年 月 日
,

周恩来

外长在《关于美英对 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》中

指出 西沙
、

南沙群岛和 东沙
、

中沙群岛一样
, “

向为中国

领土
” , “

在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
,

但 日本投降后 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
” 。

中国对西沙

群岛
、

南沙群岛的主权
, “

不论美英对 日和约草案有无规

定及如何规定
,

均不受任何影响
” 。

。 至 年
,

广

东省琼海县大批渔民不断前往南沙群岛进行渔业生产
。

年 月
,

海南行政区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设立
“

西
、

南
、

中沙群岛办事处
” 。

年 月
,

该办事处改称
“

广东

省西沙
、

南沙
、

中沙群岛革命委员会
” 。

年
,

中国全面

恢复对西沙群岛的主权
。

中国在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得到国际上的广泛承

认
。

。 年 月
,

中国
、

法国
、

菲律宾和香港当局参加的

远东气象会议曾通过决议
,

要求中国政府在西沙群岛上

建立气象台
。

日本政府外务省发言人针对 年法国殖

民当局的南安警察侵入西沙群岛
,

称
“
我们承认 西沙群

岛— 引者 是属于 中国领土
” 。

图 年
,

苏联外长葛
罗米柯在旧金山和会上指出

,

西沙和南沙群岛是中国的
“

不可分割的领土 ” 。

年 月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

会议通过的第 号决议要求中国台湾当局在南沙群岛

加强气象观察
。

年夏
,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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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珍蒋终钟寒覃早峥哗塑粤界奢举攀耸手年
血妇翅美筑欲农与魏旗舞

二

接订砖奄沥禽麟豹苏

国家由 个降为
、 、

个 主张 海里的国家由 个降

为 主张 和 。 海里的国家各由 个降为 。 而主

张 海里的国家则由 个升至
、 、

个
。 ‘ , 」

中国正 式确立 自己 的领 海制度 见 于光绪 廿 五年

清政府与墨西哥签订的《通商条约》
。

该条约称
,

“
彼此均以海岸去地三力克 每力克合中国十里 为水界

,

以退潮时为准
,

界内由本国将关税章程切实施行
,

并设法

巡缉
,

以杜走私
、

漏税
。 ” 〕 。 年

,

当时的中国政府同意

海里的领海宽度 年后
,

又确定为 海里
。

年

月 日
,

中国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正式宣布本国领海

宽度为 海里
。

年 月 日
,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委会正式以法律的形式通过领海及毗连区法
,

规定领

海宽度和毗连区宽度均为 海里
。

领海宽度的起算线即

领海基线分为正常基线和直线基线
, 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领

海基线采用直线基线法划定
,

由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

连线组成
。 ” ‘

越南于 年 月 日确立直线基线制度
,

并将

其东南沿海大片水域划入领海基线之内作为内水
。

《联合

国海洋法公约 》第 条 款规定
,

采用直线基线是
“
在海

岸线极为曲折的地方
,

或者如果紧接海岸有一系列 岛

屿
。 ”

越东南沿海海岸线并非
“

极为曲折
” ,

作为连接直线

基线的岛屿亦非
“

紧接海岸
” 。 “

紧接海岸
”
一般被理解为

离岸 一 海里
。 〕而越南连接直线基线的岛屿离岸

竟达 海里
。

越南的这种做法被研究者称为
“

没有道

理
” 。 〕根据我国 年领海及毗连区法

,

南海诸岛的

领海划分适用于直线基线法
。

群岛的领海如何划分 《联

合国海洋法公约 》确立了群岛国制度
。

公约第 条规定
,

“

群岛国可划定连接群岛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

各点的直线群岛基线
” , “

这种基线的长度不应超过

海里
。

但围绕任何岛屿的基线总数中至多百分之三可超

过该长度
,

最长以 海里为限 ” 。

大陆国家的群岛是否

与群岛国家一样适用上述原则 在国际习惯法中
,

群岛理

论包括由群岛组成的群岛国和作为大陆国家不可分割部

分的远洋群岛
。

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
,

各国代表

曾就大陆国家是否适用于群岛国家制度进行争辩
,

后来

会议回避了这一问题
,

对此未作出具体规定
。

因此在南海

诸岛适用于群岛国家制度不应视为与公约的规定相冲

突
。

在各国实践中
,

某些大陆国家对其所属群岛用直线基

线法划界
。

如丹麦对法罗群岛
、

厄瓜多尔对加拉帕戈斯群

岛
、

挪威对斯匹茨贝尔根群岛
、

印度对安达曼和尼科巴群

岛
、

美国对夏威夷群岛均将直线基线作为领海基线
。

按照

群岛国制度第 条的规定
,

在我传统海疆线内的西沙
、

中沙
、

南沙和东沙可分别划分为独立区域
。

大陆架和专属

经济区制度是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的重要内容之一
。

大

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制度是在战后发展起来的
。

年

月
,

美国政府拟提出大陆架要求 美正式提出要求是以杜

鲁门总统 年 月 日签署大陆架宣言的形式
。 〕

至 年
,

国际法委员会根据战后各国的实践和

国际 习惯法规则的发展
,

先后拟定 了 个大陆架条款
。

年 月
,

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大陆架公

约
。

年海洋法公约则对大陆架制度 以及 年代初

出现的专属经济区制度进行了全面编纂
。

专属经济区制

度是在大陆架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
,

在争议区域
,

专属

经济区争端一般从属于大陆架争端
。

一般认为
,

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应依据 自然延

伸原则
、

公平原则
、

等距离原则
、

一致同意原则等
。

自然延伸原则肯定了大陆架是沿海国领土的自然延

伸
,

国家对大陆架享有主权权利
。

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》第

条规定
, “

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

领土的全部 自然延伸
,

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 区域的

海床和底土
” 。

第 条同样肯定了这一原则
。

几次重要的

司法判例均支持这一原则
。

在 年北海大陆架案中
,

国际法院称该原则
“

是与大陆架有关的所有法律规则 中

最基本的规则 ” 。

年英法大陆架仲裁案仲裁书在否

决法国要求时称
,

法要求
“

使划界几乎完全脱离实际与大

西洋区域大陆架相连接的海岸
,

因而难以同大陆架是一

国领土在海下的自然延伸这一根本原则相符合
” 。

国际法

院在 年美加缅因湾海洋边界划界案和 年利 比

亚与马耳他大陆架案的判决中
,

再次肯定了 自然延伸原

则
。

公平原则是指在大陆架划界时要公平合理
。

海洋法

公约第 条规定
, “
邻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

的界限
,

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 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

以协议规定
,

以便得到公平解决
” 。

国际法院规约第 条

项提出 第 项规定
“

不妨碍法院经当事国同意本着
‘

公允及善良
’

原则裁判案件之权
” 。

公平原则是对 自然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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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邃攀沓寒中服祥雄滩的娜分车攀权刻、只是

近 亲年的本 欢获能键魄粤毅霍海奉墉的瘾破介
二

伸原则的重要补充
,

因“
自然延伸原则不能产生划界的任

何标准 换句话说
,

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
,

不能利用大陆

架的自然结构来确定公平的划界线
” 。 」在缅因湾海洋

划界案中
,

国际法院分庭称
,

国际习惯法中并不存在一套

详细的划界规则
,

在此方面的基本的国际习惯法就是
“

均

须基于适用公平标准
,

并使用能够保证公平结果 的办

法 ” 。

等距离线指在两个相邻国家划分大陆架的中间线

等距离原则是否是一项划分大陆架 的原则 尚存在 争

议
, 〕但至少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划界的方法

。

海洋法公

约第 条未提及等距离原则
,

可以被认为是该原则应受

公平原则的支配
。

在 年利 比亚与突尼斯大陆架案

中
,

国际法院指出
, “
条约实践和海洋法公约草案第 条

的产生历史均导致这样一种结论 等距离只有在能够产

生公平解决办法的条件下才是适用的 否则
,

就应该适用

其他方法
” 。 〕在国际实践中

,

等距离被作为划分大陆架

的基本方法
。

在 年利 比亚与马耳他大陆架划界案

中
,

国际法院驳斥马方关于在相向海岸之间划界 中等距

离方法具有首要性的观点时
,

强调等距离并不一定成为
“

划界的唯一适当方法
,

也不能成为唯一的被允许的起

点
。 ”咖〕这说明

,

等距离在划界中仍享有一定地位
。

法院

在判决中
,

也是首先采用 中间线作为临时办法
,

后在此基

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
。

一致同意原则被认为是对国际习惯法的一项发展
。

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
,

年 月 日的会议通过

了包括一致同意原则在内的有关条款
,

后又经 次修订
,

作为海洋法公约的正式条款
。

海洋法公约第 条 款

规定
, “ 有关国家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

,

尽一切力量

作 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
”

项称
, “

如果有关国家间存

在现行有效的规定
,

关于划定大陆架界限的间题
,

应按照

该协定的规定加以决定
” 。

有的国际法学者将此项规定称

之为
“

君子协定 ” 。 〕一致同意原则条款表明
,

公约尊重
、

支持并鼓励协商解决划界争端
,

争端当事国有义务通过

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争端
。

在南海大陆架争端中
,

对我国而言
,

首先需要满足完

全恢复我对南海诸岛主权这一前提条件
,

然后根据海洋

法关于划分大陆架的各项原则与方法通过和平协商的途

径求得争端的解决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一个有关国家难以避

开的间题是 南海群岛在划分大陆架时是否享有和沿岸

国大陆边外缘同等的法律地位 南海群岛露出水面的陆

地有限
,

但这并不影响它拥有大陆架
。

南海群岛适用于群

岛国制度
,

也同样适用于海洋法公约关于大陆架的定义
。

南海各群岛形成 自己独立的地理单元
,

陆地外缘有广阔

的水下 自然延伸
。

西沙
、

中沙
、

南沙和东沙群岛作为独立

区域
,

无疑享有与包括适用群岛制度国家在内的沿岸各

国同等的权利和地位
。

此外
,

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
,

中

国地图上在南海绘标的连续线内的海域是中国的历史性

海域
。

根据海洋法公约
,

这一水域虽然不享有内水和领海

的法律地位
,

但并不否定它所具有的独特地位
。

海洋法公

约第 条 款称
,

公约关于海湾的规定
“

不适用于所谓
‘

历史性
’

海湾
” 。

关于“
直线基线

”

的第 条 款称
, “

对

于有关地区所特有的并经长期惯例清楚地证明其为实在

而重要的经济利益
,

可予以考虑
” 。

这表明
,

历史性海域不

能不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
。

日本学者认为 所谓历史性海

湾或历史性水域
,

是指在划定海域的一般规则生效之前
,

承认沿岸国自古以来就认定为内水的海域为沿岸国承袭

领有的海域
。

沿岸国如把某一海域定为历史性海域
,

必须

有控制的实践
,

沿岸国拥有实际而重要的利益
,

以及其他

有关国家一直承认这种控制事实的存在
。

山〕南海是中国

的历史性海域完全符合这些条件
。

有些国家否定中国在

南海的部分主权权利
,

只是近 余年的事
,

这只能说明

导致南海争端的原因
,

而不能否定南海是中国历史性海

域的事实
。

根据南海诸岛是适用于群岛国制度的独立区

域
,

这些独立区域有广阔的水下 自然延伸
,

尤其是南海是

中国的历史性海域
,

南海诸岛大陆架的外缘走向大体与

传统海疆线一致

有的东南亚国家也提出历史性海域作为其南海海域

主权要求的依据
。

越南于 年 月 日以光绪 年

年 中法《续议界务专条》为根据
,

提出连接中越两

国的北部湾海域的划间主张
。

越南认为
,

年的条约

已确定了越南在北部湾海上的边界线
。

按照越南的主张
,

越在北部湾的边界线离海南岛只有 海里
,

而去越南海

岸却有 海里
。

这样
,

北部湾海域面积的 将划归越

南
。

越认为这片海域是其历史性水域并将此作为北部湾

划界的依据是不符合国际法的
。

《续议界务专条 》规定
,

“ 至于海中各岛
,

照两国勘界大臣所画红线
,

由芒街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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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 〕《汉书
·

地理志》记述了中国舰队通过南海到印度南

部的远洋航行
。

三国时
,

东吴政权派康泰出使扶南 今

柬埔寨
,

康氏在撰写的《扶南传》中记述了涨海 汉代

对南海的称呼 地理概貌
。

此后
,

记述南海的史籍主要

有 宋代《宋会要》
、

《岭外代答》
、

《舆地记胜》
、

《方舆记胜》 元代《岛夷志略 》
、

《元史 史弼传》
、

《琼海方舆志》 明代《混一疆理历代

国都之图》
、

《郑和航海图》
、

《正德琼台

志》
、

《海搓余录》
、

《广东通志 》
、

《 广舆图》约
、

《海防纂要 》
、

《东西洋考》

清代《舆图要览 》
、

《读史方舆纪要 》
、

《广东通志》
、

《洋防辑要 》
、

《南海拉测 》

等
。

〔〕林金枝 《石塘长沙资料辑录考释》,

载韩振华编《南海

诸岛史地考证论集》
,

中华书局 年版
,

第 页
。

〕见 年 月 日《人民日报 》
。

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》第 集
,

世界知识

出版社 年版
,

第 页
。

〔 〕路透社 年 月 日电

〕 斯塔克 《国际法导论 》
,

法律出版社 年版
,

第

页
。

「 〕劳特派特修订 《奥本海国际法》上卷第二分册
,

商务

印书馆 年版
,

第 ” 页
。

〕 〕
, ,

,

, ,

〕〔 〕王铁崖编 《中外旧 约章汇编 》
,

第 册
,

三联书

店 年版
,

第
、

页
。

〕见 年 月 日《人民 日报》
。

〕
,

‘

,

〕 〕
, ,

,

,

」
一 ,

, , ,

【 〕联合国新闻部编 《联合国手册》第十版
,

中国对外

翻译出版公司 年版
,

第 页
。

〕〔 〕〔 〕张鸿增 《评国际法院对两个海洋划界案的

判决》,

载《中国国际法年刊 》
,

中国对外翻译

出版公司 年版
,

第
、 、

页
。

【 〕有的国家的政府和学者认为
,

等距离线 已经成为大

陆架划界的国际习惯法
。

有的国家的政府和学者则

认为等距离线并不是什么大陆架划界原则
,

它仅是

一种划界方法
,

而且不是唯一的划界方法
。

〕联合 国文件
, ,

年 月

日
,

第 页
。

〔 日本国际法学会编 《国际法辞典》,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年版
,

第 页
。


